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場 高階工具機使用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	
	學號/員工編號
	
	手機號碼
	

	系所/單位
名稱
	
	級別(大學部/碩士/博士/其他)
	
	實驗室/辦公室分機
	

	家長/緊急連絡人姓名
	
	家長/緊急連絡人電話
	
	課程或指導
教授同意簽名
	

	CNC課程
	□修畢「數值控制工具機之程式教學及實作」課程

	使用類別
	□機械實作、□學術研究、□專題團隊(名稱)：

	申請使用項目
	□車銑複合機、□三軸CNC、□五軸CNC、□小型車銑機、□小型五軸機、□桌上型雕刻機、□其他本工場開放之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操作機器須知
	1. 開放對象：以本校專題團隊及機械實作學生為優先，其次為研究生，並修畢備數值控制工具機之程式教學及實作」課程，且通過培訓及考核者。
2. 培訓申請：符合資格之學生得填寫本申請單，經課程或指導教授同意後送本工場安排培訓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操作等級：參加培訓並通過本工場考核合格者，即取得自行操作資格，可預約時間自行操作。但設備另外有操作等級規定者，依其規定辦理。
4. 開放時間：本校上班時間，但「工場實習」及CNC課程上課時段不開放。
5. 使用流程：
(1) 預約使用：填寫預約使用申請表，連同工程圖送使用設備管理人。
(2) 使用確認：每次使用前先經設備管理人確認作業內容(如工程圖等)，並確認穿著及防護具(如長褲、鞋子、護目鏡等)。
(3) 使用登記：經設備管理人同意使用後，須先填寫使用登記簿再行操作機器。使用前並應先確認機器設備狀況，如有異狀應立即向設備管理人反映，使用時應依相關作業標準程序操作設備，並注意安全。
(4) 使用完畢：機具及環境須確實整理清潔，並將使用狀況填寫於使用登記簿，再請設備管理人檢查確認後始得離開。
6. 遵守事項：
(1) 使用者須嚴格遵守本工場安全守則及相關安全注意事項。
(2) 設備必須按正常程序操作，若發生異狀或故障，應盡速向管理人報告。
(3) 對於各項設備之操作程序及原理，如有不熟悉者，應先請教管理人，切勿在不熟悉的情況下自行操作。
(4) 未經管理人同意不得修改、拆解或搬移任何機具設備，且不得擅自使用該空間其他任何設備。
(5) 因可歸責原因造成設備損壞者，除應負責維修費用外，並得視情節停止其一定期限之使用權利。
本人已詳閱上述須知並同意遵守。

申請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(↓以下由實習工場填寫↓)

	同意使用期限
每次許可以6個月為限
	自   年   月   日    起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止

	實習工場
技術人員簽核
	
	實習工場
負責人簽核
	




